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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按揭契可能产生的误导及包含其他保证条款银行按揭契可能产生的误导及包含其他保证条款银行按揭契可能产生的误导及包含其他保证条款银行按揭契可能产生的误导及包含其他保证条款    

应用按揭借贷作为业务融资是很重要的，但你是否明白什么

是"all monies legal charges" (所有款项押记)？你是否会

在签署前认真地细看由银行或其律师起草的按揭契？或者，你

只会依赖银行职员或律师解释给你听。 

在公司申请银行信贷额时，银行一般会要求董事或股东提供物

业抵押。很多时候，抵押的物业可能来自近亲或要好的朋友。

这些近亲和朋友往往是没有参与公司的业务，郄误以为在最坏

的情况下，他们只会失去抵押的物业，没有其他金钱上和法律

上的责任。实际上，提供抵押物业的人，很可能成为公司银行

信贷额的"保证人"(surety) ，要与公司共同承担银行批出的

信贷款项。 

保证人(surety)是一个同意向第三方（即银行）承担主借债人

(borrower)债务的人。 一般来说，保证人作的是债务保证， 

像充当担保人(guarantor)的 色。不过，保证人是有别于担

保人，因为保证人的责任是要与主借债人共同承担主借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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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但担保人的债务责任却是次要的，因为他的还款责任在主债务人拖欠后才须要承

担债务。在现代商业世界，"保证"和"担保"一词往往是交替使用。 

在香港，物业按揭是以法律押记(legal charge) 的形式进行，普通人很难理解借贷过

程当中的技术性文件。保证合同(contract of surety)的内容，可以只限制于财产押记

或无任何个人责任，但大部分的香港银行，在审批信贷额时，不会只限于财产押记，亦

同时要求保证人为一切未偿还的款项作出个人无限担保。 

安排贷款文件的律师，通常都是由银行指派的，他代表银行，听取银行方面的指示，亦

同时代表主借债人和物业抵押人。个人担保条款，很可能被隐藏于按揭契中，但文件的

标题却是法律押记。主借债人和物业抵押人很大机会未能了解按揭契条款的真实意思。

签署加上个人担保条款的按揭契后，物业抵押人所承担的债务便不再局限于对物业的

贷款和价值。最终的后果是物业抵押人成为公司信贷的保证人和担保人，要为公司共同

承担无上限的信贷款项或赔偿责任。 

在最近的一宗法庭案件中(Wing Hang Bank Limited v. Kwok Lai Sim and 

others; HCMP 4362/2003; 2008年2月28日)，一对姐妹与母亲居住于由姐妹联名

拥有的居所。她们的兄弟（W）所经营的一家公司正面对财政上的困难。W前往银行申

请公司信贷额。经过商议后，银行同意扩大公司信贷额至港币270万元，但同时要求以

姐妹联名拥有的居所作为抵押。当其时，银行为抵押的居所作估值，价值约为港币185

万元。按揭契约的标题是一般的“所有款项押记”(all monies legal charges)。事实

上，它的内容却包含公司的信贷额须要由该对姐妹承担无上限的个人担保或赔偿责任

的条文。 

按揭契签署不久后，银行便要求该对姐妹偿还约港币260万元的信贷额，并试图执行按

揭契的抵押条款。安排贷款文件的律师，亦是由银行指派的，亦同时代表主借债人(即

W所经营的公司)和物业抵押人(即该对

姐妹)。 

经聆讯后，法院认为:(a)银行和律师确

实误导了该对姐妹， 给她们错误的印象，

令她们以为她们的债务责任只局限于所

抵押的物业;(b)在借贷文件和内容均混

淆情况下，再加上银行和律师没有根据

由香港银行公会及香港律师会所发出的

指引和指示行事，很大可能对信贷担保

(续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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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 金、回佣和折扣必须向税务局披露相关的资料 ，这些支出及开支便可予扣税。如

没有足够文件和证据证明有关扣除时，税务局不会接受扣税，并可能采取某些调

查行动。 

除非：(1) 在正常营商过程中交易双方均为主事人的原则下，容许扣除佣金、回佣和折

扣，而该等支出亦预计在每一方的账目内反映出来；或(2)个别人士是任何一方主事人

的雇员或其他人士所获支付的佣金、回佣和折扣，有关款额亦会在法定雇主填报的薪酬及

退休金报税表内另作披露，否则纳税人必须在提交利得税报税表时，符合以下披露资料的

规定： 

(a) 不可只申报经扣除佣金、回佣和折扣后的入息款额，而总额亦应在账目表及税款计算

表内，清楚述明佣金，回佣和折扣的各项付款； 

(b) 收款人的全名、地址和身分证号码或商业登记号； 

(c) 收款人与纳税人有没有关系； 

(d) 付款额； 

(e) 所提供的服务详情；及在需要的情下付，提供付款证明。 

纳税人如不能够或不愿意披露以上资料时，这些支出及开支便不会获准在计算税款时予

以扣除。如果付款人在该年度评税基期内，有营业亏损，或那些开支是由资本交易而产生

的，理应不获许予以扣除的，税务局很大可能把付款人作为佣金收款人的代理人而直接向

付款人作出评税。 

人构成误导;及(c) 结果是该对姐妹很大可能真的不知道案件中无限额押记的真正意义

和影响。最终，法院判该对姐妹的抗辩胜诉。 

该对姐妹是很幸运的。若果银行或律师均有遵从香港银行公会或香港律师会所发出的指

引和指示而行事，或向她们提供足够寻求独立法律意见的机会，法庭的判决便可能是相

反的。  

(續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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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通讯是由:这通讯是由:这通讯是由:这通讯是由: 

 及 及 及 及  

新消息新消息新消息新消息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第二议定书》 

《第二议定书》已于本年一月三十日签订，并修改部份于二○

○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签订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

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已经于二○○六年

十二月八日生效)。在《第二议定书》的内容中 : 

(a) 在判定香港企业在内地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是否须

要在内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双方同意以「一百八十三

天」取代「六个月」作为计算单位。 

这表明凡在任何十二个月内，香港企业在内地提供劳务

时，若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即会被视为在内

地设有常设机构， 并须要在内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新

定义澄清过去因「月」的定义引起不同的释义 。)  

(b) 在一般情况下，香港居民转让不动产获得的收益，仅在

香港须要征税，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例外的。 

如果香港居民在转让内地公司股份之前三年内，该公司

财产至少百分之五十曾经为不动产， 内地当局可以就转

让该公司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征税。 

此外，如果香港居民在转让内地公司股份之前的十二个

月内，曾经拥有该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那么，

不论转让交易所涉及的股份多少，内地当局可以就转让

该公司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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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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